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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如宣稱為「純米」粉或「純米製作」，內容物應含有米，如經查獲以澱粉取代純米製造

，則屬標示不實，涉及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 條之規定。 

二、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屬自願性規範。如市售包裝米粉宣稱

符合 CNS11172，則應如實符合相關規範之規定，如有標示不實之情形，亦涉屬違反食品衛生

管理法第 19 條之規定。 

三、目前市售包裝米粉，以米及玉米澱粉或小麥澱粉等原料製得之產品，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

細則第 10 條規定，內容物為二種或二種以上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標示之；且如食品

內容物含有食品添加物，依據本法第 17 條規定，亦須詳實列示所含食品添加物名稱。 

四、市售食品標示稽查（包括米粉），向由各地方衛生局列為重要例行性之工作項目，102 年 1 月

媒體報導假米粉案，本署食品藥物管局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及食品衛生安全，即主動至各大

賣場瞭解市售米粉標示狀況。經查，常見品牌之米粉皆標示有米（含米粉末）及玉米澱粉、

澱粉或穀類澱粉等成份，其他食品標示內容經初步查核，亦皆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另

該局亦同時請各縣市衛生機關針對市售包裝米粉進行全面性稽查，如有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

規定，則依法究辦，且標示不實之產品皆須限期回收。該局並呼籲消費者選購市售包裝食品

時，應看清楚標示資訊，依個人需求選擇，並拒絕購買標示不完整或標示不明之產品，以確

實保障自身權益。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我國人才流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2-34） 

王委員就我國人才問題之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我國刻正面臨產業升級及人才流失之挑戰，為留住、吸引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行政院已於民

國 99 年 8 月核定實施「人才培育方案」，由各部會共同推動「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

「新興及重點產業人才培育」、「精進公共事務人力」、「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及「布

局全球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等五大子計畫，期程為 99-102 年，預計投入經費約 600 億元

，配合修正與放寬之法令計 31 項，期能達成發展臺灣成為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基地，以

及成為亞太地區優秀人才聚集中心的目標。 

二、為縮短學用落差及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協調整合機制，本會業邀集產、官、學代表多次進行

相關議題之研商，擬定「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以下稱本方案），由各部會共同推動促

進在學學生就業力、持續提升勞動力品質、強化人才與國際接軌、提升媒合平台功能等四大

主軸，藉由增加與職場之體驗與連結，偏重培育企業所需跨領域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課程及

最後一哩就業學程等措施，促進學校與產業連結，縮短學訓考用落差，以利後續就業。本方

案於 101 年 7 月 4 日經行政院核定，實施期程為 3 年，所需經費在各主管部會中程歲出預（

概）算額度內優先容納，並由本會積極協調推動管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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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政府正積極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及「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促進我國經

濟成長與產業長期發展，使產業達到穩定成長與調整結構的目標，創造國內就業機會，進而

帶動人才回流。 

（六）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我國高階文官尚無長期性、計畫性的培訓

制度，以往由於培訓體系整合不足，缺乏有系統的高階文官、主管

培訓體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2-35） 

對王委員惠美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一、所詢高階文官有無須建立一套特別管理制度，專司高階文官甄審、培訓、考績、陞遷、待遇與

考核制度等一節，考試院前考量我國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之主管職務，係屬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之關鍵性職務，負責政策規劃、制定及推動等工作，係政府行政運作之重要樞紐；為選拔培

育上開優秀人才，繼以制定執行國家重要施政，經參考 OECD 國家之經驗，並兼顧落實我國

憲法考試用人之精神，爰於 98 年 6 月 18 日通過「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其中規劃建構

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以下簡稱特管制度），即以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職務為範圍，對

其甄審、培訓、考核及退場機制等採「特別立法」方式，建立有別於現行一般公務人員之管

理制度。銓敘部前經會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原本院人事行政局共同撰擬「建構高

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規劃報告」，業提 100 年 6 月 23 日考試院院會通過。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刻正配合銓敘部及保訓會依據上開報告，研議特管制度之法制化作業。 

二、所詢高階文官培訓課程設計是否應與核心能力有所連結及是否應採取更多元培訓方式一節，為

有系統培訓具備前瞻視野及國際觀之中高階公務人員，本院自 97 年起依層級別、中央及地方

需求，分別開辦國家政務研究班、地方政務研究班及高階領導研究班等培訓班別。茲就各班

別課程設計及培訓方式說明如下： 

(一)國家政務研究班：本班著重培育具高階領導決策人才，本（102）年課程規劃之核心課程

為「國家政務」及「公共政策」等單元，並以本院施政主軸為研討主題方向。又本班使

用之教學技法，除一般常用之「講授式」及「專題演講」等方法外，另輔以「案例研討

」、「分組討論」、「專題報告」、「參訪學習」及「互動式體驗式教學」等精進教學

技法，以提升整體培訓成效。 

(二)高階領導研究班：本班主要在培育具政策規劃及管理能力，強化政策分析之高階人才，

課程規劃以各部會施政政策為研討主軸，核心課程結合「政策分析與管理」單元課程之

學理與實務，以強化參訓人員之政策規劃、分析、執行、傳播及評估等能力。又本班培

訓方式係結合「講授式」、「專題演講」、「案例研討」、「分組討論」、「專題報告

」、「參訪學習」及「互動式體驗式教學」等多元方式進行。 

(三)地方機關高階文官相關培訓班別：人事總處所屬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已就本院訂頒「行政


